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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917,0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917,08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3日。

一、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5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5月22日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4年6月7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4、2024年6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4年6月19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

记手续，首次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663.50万份；2024年7月3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71.50万

股。

6、2024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24年9月14日，公司已完成

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7、2024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登记手

续，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166.00万份，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3.00万股。

8、2025年 2月 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25年2月28日，公

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5年4月14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9、2025年5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10、2025年5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2025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首次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于2025年6月6日开始行权。

11、2025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25年5月27日，

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5年7月1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2、2025年6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2025年6月27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

告》，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3日。

13、2025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2025年8月26日，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5年12月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2025年9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行权起始日为 2025年 9月 15日，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为

34.50万份。

14、202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和《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2025年11月12日，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5年12月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2025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了《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解除限售数量

为426,000股，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2日。

15、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次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2025年12月11日，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6年1月23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6、2026年2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及

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17、2026年3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次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2026年3月9日，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6年4月30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手续。

18、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及

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2026年5月

28日，公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6年6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行权起始日为2026年6月12日，股

票期权拟行权数量为244.20万份。

19、2026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本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4年6月6日

2024年9月13日

授予价格（元/股）

4.95
4.07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771.50
193.00

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人）

92
20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193.00
0

（三）本激励计划解锁情况

批次

首次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

售期

预留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

售期

上市流通日

2025 年 7 月 3
日

2025 年 10 月

22 日

解除限

售人数

85 人

14 人

解 除 限 售 暨 上

市 流 通 股 票 数

量

2,212,500股

426,000股

该批次剩余未解除

限售股票数量

5,162,500股

1,050,000股

该批次取消解锁股票数量

及原因

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回购注销340,000股。

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1 名激励对象因 2024
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共计

回购注销454,000股。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变

化

否

否

注：上表数据口径截止到对应批次的上市流通日。

二、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一）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

除限售比例为30%。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4年7月3日，故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6年7
月2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考核年度为2025年，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

入为基数，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5%；或者以 2023年度公司净利润为基数，

2025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5%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2、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解除限售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因公司未满足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

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后，需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考核，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

对个人绩效考核评级有“合格”、“不合格”两档。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核结果等

级确定：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合格

100%
不合格

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当年度计划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才可按照个人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

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

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则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能按照个人

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2025 年年度报

告》，以 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基

数，2025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60.53%；以 2023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基数，2025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为

151.29%，满足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条

件 ，公 司 层 面 可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为

100%。

75名激励对象 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均为合格，其个人本次计划考

核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均为100%。

有 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资

格，公司将办理其对应的54.9080万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另有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后续将对该激励

对象持有的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0,3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根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截至公告日，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92名激励对象中，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已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2.5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3名离职激励对象对应的54.9080万股限制性股票已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另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后续将对该激励对象持有的不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0,3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回购注销相关

公告。

三、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5人。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1.7080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21%。

3、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71人）

首次授予权益数量合计（75人）

姓名

郑玉芳

刘国勇

乐君杰

黄甜甜

职务

副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18.40
29.60
11.84
14.80
174.64

797.72
972.36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35.5200
8.8800
3.5520
4.4400
52.3920

239.3160
291.7080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比例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注：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已经公司权益分派调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6年7月3日。

（二）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

为：2,917,08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如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对短线交易行为认定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短线交易监管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

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956,690,221
418,422,559
1,375,112,780

本次变动数

-2,917,080
2,917,080

0

本次变动后

953,773,141
421,339,639
1,375,112,78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6月24日《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数据统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实施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前述事项尚需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办理解除限售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信息披露2727 2026年6月26日 星期五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6-068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童永胜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4人，代表股份 242,266,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4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179,646,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7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4 人，代表股份 62,620,1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99人，代表股份 86,062,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23,442,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29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4人，代表股份62,620,1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34%。

2、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同意242,07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2%；反对173,6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9,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5%；反对173,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242,07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165,9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2%；反对165,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弃权2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2.02发行时间

同意242,07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164,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弃权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2%；反对164,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6%；弃权2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2.03发行方式

同意242,07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166,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2%；反对16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9%；弃权2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2.04发行规模

同意242,075,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8%；反对165,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1%；反对16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弃权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05定价方式

同意242,074,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165,1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68%；反对165,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9%；弃权2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2.06发行对象

同意242,072,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9%；反对167,3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4%；反对167,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4%；弃权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07发售原则

同意242,073,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67,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8%；反对16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1%；弃权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08上市地点

同意242,07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165,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2%；反对16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弃权2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2.09承销方式

同意242,07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164,8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71,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5%；反对164,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2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2.10筹资成本分析

同意242,06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5%；反对167,9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弃权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5,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6%；反对167,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弃权2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242,073,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67,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8%；反对16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1%；弃权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242,0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67,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7%；反对167,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2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242,0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67,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7%；反对167,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2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上市有

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242,0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67,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7%；反对16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1%；弃权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42,084,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反对155,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0,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9%；反对155,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弃权2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8.01《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同意236,584,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45%；反对5,655,18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43%；弃权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0,380,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75%；反对 5,655,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10%；弃权 27,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5%。

8.02《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242,08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153,9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1,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1%；反对153,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弃权2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8.03《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242,08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9%；反对152,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2,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3%；反对152,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2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制定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9.01《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同意242,088,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5%；反对150,8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4,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1%；反对150,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3%；弃权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9.02《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242,089,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9%；反对149,9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5,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3%；反对14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2%；弃权2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9.03《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草案）》

同意242,086,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反对153,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8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6%；反对15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8%；弃权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239,84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23%；反对2,392,8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7%；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3,645,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15%；反对 2,39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04%；弃权 2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同意241,858,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3%；反对239,3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弃权169,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653,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50%；反对 23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1%；弃权 169,
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42,01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0%；反对224,8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8%；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812,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9%；反对224,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丹阳律师、张子乔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ST云城 公告编号：临2026-042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及首次增持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旅集团）于 2026年 5月 28日起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16,056,869股，不超过32,113,738股。2026年6月10日，康旅集团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公司股份81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增持金

额 1,139,795.00元（不含佣金税费）（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 5月 28日、2026年 6月 1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38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和2026-039号《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 实施进展情况

2026年 6月 11日至 2026年 6月 25日期间，康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31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增持金额 8,156,773.00元（不含佣金税费）。

截至目前，康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122,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4%，累计增持金额9,296,568.00元（不含佣金税费）。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R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627,050,575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39.05%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27,050,575
32,613,687
659,664,262

持股比例

39.05%
2.03%
41.0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为康旅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系康旅集团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自2026年5月28日起12个月内

不适用

A股：不低于16,056,869股，不超过32,113,738股

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6年6月11日-2026年6月2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312,300股

A股，8,156,773.00元

A股，0.39%
A股，9,296,568.00元

A股，7,122,400股

A股，0.44%
康旅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301667 证券简称：纳百川 公告编号：2026-031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2026年

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

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当前的总股本 111,669,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11,166,960.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的，

将依照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

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1,669,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

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

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限售期届满以及本企业/本人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若本企业/本人减持发行

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2、公司相关股东、实控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取消前在任监事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本单位/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如有））

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以上承诺，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相关承诺中的最低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泰顺县月湖工业区分泰路59号

咨询联系人：陈超鹏余、许成

咨询电话：021-63327226
传真电话：021-63327226
八、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91 证券简称：众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06月25日收到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滕步彬先生《关于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书》。

滕步彬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提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滕步彬先生

（2）提议时间：2026年06月25日

二、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同时持续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

密结合在一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滕步彬先生提议公司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实施新一期股权激励。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实施新一期股权激励

（3）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5）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6）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7）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8）回购股份的数量：具体回购数量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滕步彬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且提议人滕步彬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尚未解除限售。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滕步彬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滕步彬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回购股份事项。

七、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结合公司近期股价情况及经营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

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

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保护投资者权益。

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6月26日


